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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GoBack]应急工作组组成及主要职责

一、指挥协调组
由县应急管理局、县水利局等单位组成，县应急管理局任组长单位。下设材料、值班、物资3个工作小组。材料小组、值班小组由县应急管理局派员组成，物资小组由县应急管理局、县水利局派员组成。
主要职责：负责与相关部门和地方党委、政府对接抗洪抢险救灾工作。统筹协调各应急工作组工作，对接下派上级及县级工作组工作动态；完善应急响应期间工作机制；组织县应急指挥部各类会议。负责应急响应期间的县应急指挥部文件管理；统计、收集、汇总、报送重要信息；统一调拨防汛抗旱物资；负责统一发布防汛抗旱信息；协调做好县领导赴灾害现场相关保障工作。牵头组建重大水旱灾害应急处置、调查评估组。材料小组负责县应急指挥部相关会议汇报材料组织；值班小组负责统计、收集、汇总、报送重要信息，发布灾情和抗灾信息；物资小组负责接收和调拨防汛抗旱物资。
二、宣传报道组
由县委宣传部、县委网信办、县应急管理局、县融媒体中心等单位组成，县委宣传部任组长单位。当启动一、二级应急响应时，可视情况抽调县应急指挥部其他成员单位相关宣传工作人员，共同组成宣传报道组。
主要职责：负责组织协调新闻单位对防汛抗旱工作进行宣传报道；收集整理重大灾情、抢险救灾的文字音像资料，主动及时向上级新闻部门提供稿件；协调做好洪涝灾情及抗洪抢险救灾工作信息发布和舆论引导工作。
三、监测调度组
由县水利局、县气象局、崇义水文水资源监测大队、县自然资源局等单位组成，必要时，可增加县交通运输局等单位人员，由县水利局任组长单位。
主要职责：负责监测天气形势，分析水情、汛情、旱情发展趋势，做好分析预测，负责权限范围内水利、水电、航运工程调度，指导各乡（镇）开展水工程调度工作。
四、抢险救援组
由县应急管理局、县人武部、武警中队、县消防救援局组成，县应急管理局任组长单位。根据险情实际情况，可适时增加县水利局、县自然资源局、县交通运输局等单位人员，共同组成抢险救援组。下设投入统计小组，由县应急管理局派员组成，根据险情实际情况，可适时增加县水利局等单位人员。
主要职责：负责协调部队参加抗洪抢险、救灾，统筹协调各类应急救援队伍、专业抢险力量、装备、物资等资源；指导编制应急抢险救援方案，协助开展抢险救援行动，包括重大险情应急抢险救援，因洪涝导致重要基础设施损毁或产生重大安全隐患等次生灾害的应急处置、群众转移、失踪人员搜救等工作。必要时，提请成立现场指挥部。统计小组负责汇总统计和报送抢险救援力量及物资投入等情况。
五、专家指导组
由县水利局组成。根据险情灾情实际情况，可适时增加县教育局、县自然资源局、县住房城乡建设局、县交通运输局、县农业农村局、县文广旅体局、县应急管理局、县气象局、崇义水文水资源大队等单位人员，共同组成专家指导组，县水利局任组长单位。下设险情统计小组，由县水利局派员组成，根据险情实际情况，可适时增加县自然资源局、县交通运输局等单位人员。
主要职责：负责组派专家组协助指导灾害发生地做好洪涝灾害引发的工程险情等险情灾情处理，以及抗旱工作；对接上级及县级各类专家组工作动态，跟踪险情发展态势和处置进展，提出险情处置方案。险情统计小组负责汇总统计和报送全县洪涝险情信息等情况。
六、灾评救助组
由县应急管理局组成。必要时，可增加县发展改革委、县科工局、县财政局、县水利局、县自然资源局、县住房城乡建设局、县交通运输局、县农业农村局、县卫生健康委等单位人员，共同组成灾评救助组，县应急管理局任组长单位。
主要职责：负责洪涝、干旱灾情统计；协助乡（镇）开展灾情核查；指导开展灾害现场损失评估；指导制定受灾群众救助工作方案以及相应的资金物资保障措施；协调灾害现场生活必需品供应，指导受灾群众紧急安置的基本生活保障；指导医疗救助和卫生防疫工作，协调医疗救护队伍和医疗器械、药品，对受伤人员进行救治；指导相关区域饮用水源监测，防范和控制各种传染病等疫情的暴发流行。
七、督查检查组
由县应急管理局组成。必要时，可增加其他县应急指挥部成员单位工作人员，共同组成督查检查组，县应急管理局任组长单位。下设防汛督查小组，主要由县应急管理局派员组成。
主要职责：负责督查防汛责任制、防汛纪律的落实，对违纪等情况进行调查、提出查处意见。防汛督查小组负责实地督查防汛工作落实情况。
八、综合保障组
由县应急管理局组成。必要时，可适时增加县公安局、县交通运输局、县水利局、县供销联社、县发展改革委、县电信公司、县移动公司、县联通公司、县供电公司等单位人员，共同组成综合保障组，县应急管理局任组长单位。
主要职责：负责保障通信联络畅通；负责县应急指挥部工作组及下派工作组、专家组工作、生活、出行保障；负责各方支援和捐赠防汛抗旱物资的接收和管理；协调抗洪排涝和抗旱用电用油供应；协调抢险救援力量、救援装备以及抢险救灾物资等交通应急通行，必要时实行交通管制；指导地方修复受损通信设施，恢复相关区域通信。

